
杨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杨政办函〔2020〕46 号

杨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转发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

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1 年版）的通知》的
通 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各直属机构，

各国有企业：

现将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

标准（2021 年版）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各单位要依据《通知》精神，认真编制 2021 年政府采

购项目预算。

二、各国有企业参照《通知》执行。

三、限额标准以下采购按照《杨陵区财政局关于加强采购单

位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和限额标准以下政府采购的指导意见》

（杨政财发〔2020〕40 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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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上的采购项目，必须在采购实

施前两个月进行采购意向公开。

杨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19 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。

区纪委监委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各人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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